
警
·
法

2 0 2 3

年9

月5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张

楠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刘

园

新
闻
热
线
：31 5 56 71

沧
州
市
公
安
局
与
本
报
联
办

7

方传真警

核载6人 实载11人

任丘交警查获任丘交警查获““黑校车黑校车””并处罚司机并处罚司机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宋 胜

利 郭 凯 旋 记 者 张 楠）近
日，任丘交警大队在开展“黑
校车”专项查处整治行动中，
在任丘市大石路麻家坞路段
查获一辆超员的“黑校车”。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切实

做好学生出行安全工作，减少
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发生，任
丘交警大队结合工作实际，在
各个学校附近的村庄和重点
路段持续开展“黑校车”专项
查处整治工作。

8 月 29 日上午，任丘交警

大队民警通过前期摸排，在任
丘市大石路麻家坞路段查获
一辆超员“黑校车”。经现场核
查，该车核载 6 人，实载 11 人。
车上除了司机和一名女老师
外，其余 9 人都是幼儿园的学
生。

司机卢某交代，当天，他
是替朋友开车。他的朋友让他
开车载着幼儿园老师，再接上
孩子去某幼儿园上学。

由于查处现场距离幼儿
园不足百米，民警和车上的老
师一起步行将孩子们安全送

进幼儿园。随后，民警将“黑校
车”暂扣。

目前，任丘警方已依法对
卢某作出罚款 2.02 万元、驾驶
证记 6分的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 纪录珉 记
者 张楠）近日，吴桥县人民法院法
官经过多方努力，以诉前调解的方
式促使 19起土地纠纷案件履行完
毕。

据了解，本案的 19 名原告与
被告是同村村民。2014年秋天，19
名原告将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被
告耕种，均与被告签订了土地流转
合同，约定好流转期限及流转费
用。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将自
己的承包地交给被告使用，而被告
却因经营管理不善，仅向 19名原

告支付了两年的土地承包费，之后
再没有支付剩余费用。19名原告多
次向被告催要无果，遂向吴桥县人
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帮助讨
要被拖欠的土地流转费。

吴桥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承办法官本着调解优先的原则，对
案件进行审查。法官认为，此案涉
及人数众多，但事实争议不大，适
宜通过诉前调解的方式解决。

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积怨已久，
为避免矛盾激化，吴桥县人民法院
调解人员将当事人分成 4组,分别

对他们进行调解。调解人员针对争
议焦点，耐心询问、逐一核实。在充
分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后，他们联
合村委会工作人员，从情理角度引
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经过调解人员多次耐心劝导，
双方积怨渐渐消除。最终，在法官
的见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立即筹措资金，一次性付
清拖欠租金。同时，被告承诺，今后
会按时给付租金。

目前，19名原告均已撤诉。

本报讯（通讯员 孔大龙 孙明明 记
者 张楠）近日，在盐山县城区平津北大
街，盐山交警大队夜间开展酒醉驾整治行
动时，查获一名山东籍酒驾司机，并依法
对其作出相应处罚。

8月 25日晚，盐山交警大队二中队民
警在盐山县城区平津北大街设卡，开展酒
醉驾整治行动。8月 26日零时 18分许，一
辆天津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民警使用
酒精检测仪对司机进行检测，发现快测仪
上的红灯亮了起来——此人涉嫌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

据此，民警又使用呼入式酒精检测仪
对司机崔某进一步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
血液酒精含量为58mg/100ml，属于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

经了解，崔某是山东乐陵人，在天津
做生意。当晚，他在老家和朋友聚餐时喝
了点酒。其间，他得知生意上出了问题，急
着赶回天津。他认为半夜不会遇到交警，
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没想到遇上民
警夜查。

民警对崔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
其作出罚款 2000元、驾驶证记 12分并暂
扣6个月的处罚。

外地男子酒驾
途经盐山被查

吴桥法官诉前调解

帮19名村民要回土地租金

本报讯（通讯员 陈起艳 记者 张楠
唐慧）近日，在泊头市信誉楼商场，一名 4
岁的儿童与家长走散。泊头市公安局民警
闻讯赶到现场，不到半小时便找回了走失
儿童。

8月21日20分许，泊头市公安局古楼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报案人称，她在泊
头市信誉楼商场购物时与自己4岁的孩子
走散了。古楼派出所民警闻讯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迅速守住商场 4个出入口仔细排
查，并前往商场调取监控视频。同时，民警
还联系了商场广播室，向商场内的购物群
众通报了走失儿童的情况。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努力，民警最终在
商场车库的监控室附近找到了走失的儿
童，将他交到报案人手中。

眼见走失的孩子安然无恙，报案人不
住感谢民警。

4岁儿童商场走失
民警迅速将其找回

本报讯（通讯员 曾宪扬 记
者 张楠）近日，青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执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当事双方和解，结束了
这桩延续了数年的案件。

2015 年，冯某驾驶报废汽车
与女孩柳某乘坐的车辆相撞，造
成柳某和其他同乘人员受伤，双
方车辆损坏。

事后，交警部门经过调查认
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
过鉴定，柳某构成一级伤残。青县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决冯
某赔偿柳某各项损失共 50 万余
元。

判决生效后，冯某没有及时
履行赔偿义务。为此，柳某向青县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事发时，柳某刚满 18周岁。年

纪轻轻就遭此横祸，柳某的遭遇
令人同情。鉴于此，青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法官立即围绕冯某的财产
展开调查，并对冯某名下一处不
动产采取了查封措施。在进一步
查明某银行对冯某名下的这处不
动产享有抵押权后，法官在申请
拍卖房产并成功出售后及时介
入，将剩余的 10余万元拍卖款偿
还柳某。此后，冯某因犯交通肇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入狱服刑，其
名下再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一时陷入瓶颈。

冯某出狱后，青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法官再度对其财产进行查

控，只查到他名下有 1万余元银行
存款。其间，冯某“消失”，法官多
方调查，却始终找不到他。

法官又与冯某的家人沟通。
起初，冯某的家人并不配合。法官
多次上门规劝他们，让他们督促
冯某尽快出面解决问题。在法官
的劝解下，冯某终于主动与法官
取得联系。他表示，他现在经济条
件并不好，无力一次性履行全部
赔偿金。于是，法官一面劝冯某积
极履行赔偿义务，一面将冯某真
实的经济状况转达给柳某。经过
法官再三劝导，双方当事人终于
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和解协议。双
方约定：冯某每月偿还柳某 3500
元，直至还清为止。

一女孩车祸致残难获赔偿

青县法官连续数年执行帮她解忧

近日，市交警二大队组织安监中队、宣教中队民警，深入辖区各个
小学和幼儿园，对与校车安全相关的问题进行检查，全力消除校车交通
安全风险隐患。 孙明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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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榆 轩 律 师 事 务 所
免费 咨询热线：吴志彪13582673877 张丙帅15632788117 杨秀霞
我所欢迎有司法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所现招聘具有
司法资格的实习律师，
有保底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朝阳街泰合财富壹号C座2楼河北榆轩律师事务所 办公室电话：0317-2083783


